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與廢照明光源類）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維持資源回收基金穩定運作，並配合責任業者範圍之修正，通盤檢討廢資訊物品之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再生料市場價值、稽核認證作業成本及基金財務狀況等因素，調整廢印表機補貼費率。另因應平板電腦將於一百零三年三月起納入公告應回收範圍，考慮其目標回收處理量、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再生料市場價值及稽核認證作業成本及其他相關因素，訂定廢平板電腦之補貼費率。
本次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費率修正草案，已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由工商、環保、消保團體、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等各界代表所組成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完成審議在案。本次修正草案重點如下：
1、 修正公告生效日期為一百零三年三月一日。
2、 調降廢印表機補貼費率。
3、 新增廢平板電腦補貼費率。
4、 因應責任業者範圍修正公告，將「廢監視器」名稱修正為「廢顯示器」，另廢棄螢幕對角線尺寸逾二十七吋之顯示器均屬「廢電視機」範圍。
5、 整併增列廢電風扇及廢鍵盤補貼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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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與廢照明光源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並自一百零三年三月一日生效。
	主旨：修正「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附件，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修正部分文字及公告費率生效日期。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審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法源依據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告「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及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之潤滑油部分施行至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故將公告附件廢潤滑油項目及廢潤滑油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附表一併刪除。
	刪除原公告事項一，無關本次公告內容。

	公告事項：「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如附件。
	二、「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如附件。
	一、項次變更，本文未修正，補貼費率表修正如後附，調降廢資訊物品「廢印表機」補貼費率，新增「廢平板電腦」補貼費率、修正「廢監視器」名稱為「廢顯示器」。
二、配合整併增列廢電子電器物品類「廢電風扇」及廢資訊物品類「廢鍵盤」之補貼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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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附件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
	項目
	補貼費用
	備  註

	廢輪胎
	1、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3.2元/公斤
2、內徑24英吋以上之廢特種胎前處理補貼費用：
（1）內徑24英吋以上之廢農機用尼龍胎：500元/條。
（2）其他內徑24英吋以上廢特種胎：1,800元/條。
	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定期回收清潔隊已集中之廢輪胎，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0.3元，若清潔隊逕將廢輪胎送至補貼機構，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0.6元，並應於30日內付款。

	廢鉛
蓄電
池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一般鉛蓄電池：1.75元/公斤
2、特用鉛蓄電池：5元/公斤
	一般鉛蓄電池與特用鉛蓄電池之區別，依廢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作業手冊辦理。

	廢電
子電
器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廢電視機：379.5元/台
   廢電視機(液晶部分)：303元/台
2、廢洗衣機：346.5元/台
3、廢電冰箱：635.5元/台
4、廢冷暖氣機：500元/台
5、廢電風扇：20元/台
	

	廢資
訊物
品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 廢主機：採差別補貼方式
(1)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機、電源器：182元/台
(2)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機： 157元/台
(3) 含機殼、主機板、電源器：137元/台
(4) 含機殼、主機板：91元/台
2、廢顯示器：215元/台
廢顯示器(液晶部分)：303元/台
3、廢筆記型電腦：303元/台
4、廢印表機：130元/台
5、廢鍵盤：12元/台
6、廢平板電腦：162元/台
	



	附件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
	項目
	補貼費用
	備  註

	廢輪胎
	1、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3.2元/公斤
2、內徑24英吋以上之廢特種胎前處理補貼費用：
（1）內徑24英吋以上之廢農機用尼龍胎：500元/條。
（2）其他內徑24英吋以上廢特種胎：1,800元/條。
	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定期回收清潔隊已集中之廢輪胎，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0.3元，若清潔隊逕將廢輪胎送至補貼機構，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0.6元，並應於30日內付款。

	廢鉛
蓄電
池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一般鉛蓄電池：1.75元/公斤
2、特用鉛蓄電池：5元/公斤
	一般鉛蓄電池與特用鉛蓄電池之區別，依廢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作業手冊辦理。

	廢電
子電
器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廢電視機：379.5元/台
   廢電視機（液晶部分）：303元/台
2、廢洗衣機：346.5元/台
3、廢電冰箱：635.5元/台
4、廢冷暖氣機：500元/台

	

	廢資
訊物
品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1、 廢主機：採差別補貼方式
(1)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機、電源器：182元/台
(2)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機： 157元/台
(3) 含機殼、主機板、電源器：137元/台
(4) 含機殼、主機板：91元/台
2、廢監視器：215元/台
廢監視器（液晶部分）：303元/台
3、廢筆記型電腦：303元/台
4、廢印表機：150元/台
	




	1、 經檢討廢資訊物品類之目標回收處理量、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應回收廢棄物之處理效能、再生料市場價值及稽核認證作業成本及其他相關因素等，調整廢印表機補貼費率，俾穩定資源回收基金運作。
2、 配合102年8月5日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對責任業者範圍修正，「顯示器係指用於個人電腦，螢幕對角線尺寸二十七吋以下之影像輸出裝置；逾二十七吋者屬電視機範圍」，本表修正「廢監視器」名稱為「廢顯示器」，另新增「廢平板電腦」補貼費率。
3、 原96年6月27日環署基字第0960048359E號公告修正「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廢電風扇及廢鍵盤）」，配合本次修正整併，並調整項次，以利業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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